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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职业伦理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

秋风

教育部最近准备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修订，在目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

增加“保护学生安全”一句话。这或许与本次大地震中老师的不同表现、尤其是范美忠事件引发

的争论有关。

如果说范美忠对于这个社会的健全发育能产生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大约就是，他促使人

们更理性地思考个人自由与职业伦理内在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

范美忠在为自己的逃跑行为进行正当性论证的时候宣称，他不想崇高。但是，在发生灾难

的时候教师保护学生，根本不是崇高的要求，而是一项底线性质的伦理责任。它包含在教师

的职业伦理要求中，这样的伦理要求，即便没有官方制定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也仍然存

在。

维系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正常秩序的规则，主要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不成文的伦理责任。

事实上，很多法律责任就是由伦理责任推导出来的。你去担任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就对你内在

地具有某种要求，你必须做到这一点。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旁

观者（这是斯密的用语），以及这个社会中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所有人，都会用这个伦理职

责来要求你。如果你没有履行这种伦理职责，人们就会说你不称职。

当然，既然是伦理职责，也就难免含糊性。但是，针对某一确定的具体情形中的伦理责

任，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反思、通过辩论，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可能通过舆论达成，在法律

纠纷中，则可以借助陪审员的共识确定。

而且，你自己由于无知、愚蠢、自负或者信奉另外一套奇怪的逻辑，而在事先没有意识到

这种职责，也不影响人们对你因未履行你那本应承担的责任而给他人带来的损害或不幸。比

如，在范美忠事件中，社会公认，教师对于学生是承担着重大责任的，包括照顾其在学校的安

全。范美忠根据他对生命、个人自由的理解而相信，自己对处于危险中的学生不需承担责任。

但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无法构成免责的充分理由。

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你的期待，而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的。当然，你可以不管那伦理责

任，自由地确定自己的意见和行动——伦理行为最终是自由可以选择的、因而一个承担伦理责

任的人始终是自由的——但如果由此导致学生遭受损害，社会——比如那些家长和名誉遭受损

害的学校——将要你承担责任，它可以转化为法律责任。即便幸运地没有发生可见的损害，社

会也将谴责你。至于你是否自责，那取决于你的良心的发育程度。

还有人提出一项论辩说，学校建筑质量不好，本来就把教师置于危险境地，社会怎么能够

要求教师冒保护学生呢？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学

校、政府承担其建造安全教室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但是，只要发生灾难的时候，教师正与学生

在一起，那么，他就必须承担起自己对学生的职业伦理责任。政府未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构成

教师推卸责任的充分理由。因为，对你提出伦理责任的本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包括你

本人在内的人、社会。

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职业都有自己的伦理责任，如果从事此职业者未能做到这一点，就

会遭到社会谴责或者嘲笑。比如，去年年底，宁夏律师协会在选举会长过程中，由于第一轮选

举中未能选出某些部门中意的人选，某些部门取消这一选举结果组织第二次选举，结果与第一

次完全不同。出现这样的波折、结果，其实人人都明白其中的秘密。但是，此事一经报道，就



有人对宁夏的律师提出批评，甚至不乏嘲笑。这种态度并不算太苛刻，因为，人们对于律师是

有特定的角色期待的，会要求律师坚守公正，维护权利。但如果律师连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时都

顺从地接受，这样的律师就没有必要的职业伦理，人们就无法指望其公正地运用法律。

这个事例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原理：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伦理责任，那么，制度就

不可能趋向健全。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制度主义告诉人们：制度很重要，有好制度就会有好

人、好秩序。然则，这好制度又从哪儿来呢？它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律师自治制度不可能从

天上掉下来，政府也不会自动地去造坚固的教室。相反，具有保护学生之伦理意识的校长、教

室，可能会在平时就给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建造安全的教室。具有法律人自觉意识的律师，

也会坚守自己的权利，从而使律师自治变成一项制度。相反，若是人人推卸自己的伦理责任，

那么好制度就只会永远停留在文字的想象之中。 (本文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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